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何委員欣純，針對菇類為國民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之食材，亦為我國重要之農業作物。2023年我國菇類整體產值達91.31億元，其中又以臺中新社等中部地區種植之香菇產值最高，對於我國中部地區農業發展貢獻良多。因此，對於香菇、洋菇、金針菇等菇類栽培產業之永續發展，政府應予以協助。基於健全國內菇類產業健全發展及保障食品安全等考量，目前我國並未開放中國大陸香菇進口。然查，市面上仍多有中國大陸香菇循走私途徑或假借第三國產品名義進入國內市場，對我國農業發展及國民健康影響甚鉅。為保障菇農權益、落實食品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菇類栽培為我國農業之關鍵產業，去年我國菇類整體產值達91.31億元，其中又以香菇為最重要之菇種，約佔整體菇類產值之73%。受益於溫濕度環境適宜，長期以來，臺中新社、南投埔里等中部山區為台灣香菇栽培之重鎮，新社栽培之香菇約占整體產量之64%，顯見香菇栽培產業對我國中部地區農業之重要性。
蓋香菇為我國國民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之食材，因此香菇品質之優劣，勢必也將影響國民健康。為維護消費者食之安全、保障菇農權益，目前我國並未開放中國大陸之香菇進口。然查，近年中國大陸香菇走私活動猖獗，近十年海關查獲之走私香菇重量達912公噸，海巡（至海洋委員會成立設置起計）查獲之走私香菇重量亦達141公噸，兩者合計高達1,053公噸。儘管政府多次宣示政府打擊不法之決心，但走私之情事仍層出不窮，如海巡署於去年10月查獲2,464公斤香菇，11月再查獲油輪夾帶70,000公斤香菇，足以窺見走私利益之龐大。
自2024年起，非法走私香菇之業者多以海運方式寄運香菇，致使海巡單位查獲香菇走私案件數量顯著增加。與去年查獲11件之數據比較，今年1-10月海巡查獲走私香菇案件數達83件，漲幅高達近800%。再者，目前消費者雖可透過產銷履歷或台灣菇類發展協會認證之「臺灣香菇」標章識別香菇來源產地，但此一機制僅限於市售小包裝之香菇，對於市場批發或散裝之香菇仍缺乏相關機制，亦無從杜絕中國大陸香菇假借第三國產品名義進入國內市場。
綜上，為保障菇農權益、落實食品安全，嚴格落實我國香菇進口管制政策實有必要。以整體政策執行過程觀之，無論是香菇走私之前期防治，係以財政部關務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執行稽查及海岸巡防，以絕非法走私之農產品於境外；或是中後期之稽核，主要由農業部農糧署在重大節慶前或不定期邀集地方政府及中央相關部會啟動聯合稽查行動，皆有賴行政院跨部會之通力合作。然而，有鑑於近期海巡查緝走私之案件數劇增、業者被檢出使用中國大陸香菇之情事未見改善，且現有機制無從杜絕中國大陸香菇經第三國轉口流入市場，爰請行政院擬定具體策略，整合所有查緝量能，以保障國民健康、促進我國香菇栽培之永續發展。



